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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尽理赔范围说明义务
公司被判赔非医保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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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职场
如何保护自身劳动权益？
案例1：
培训完毕即提出辞职
员工应否支付违约金

小张毕业后与某公司签订了
劳动合同， 合同中约定小张为该
公司的职员 ， 合同有效期为三
年， 公司送小张到爱尔兰进行专
业技术培训， 培训期三个月。 如
果小张接受公司提供的培训必须
为公司服务5年， 未完成服务期
的， 必须交纳相应的培训费用；
如果小张无故不履行合同期限，
需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金额为解
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工资总
额。

在劳动合同签订后的第二
日， 小张被公司派往爱尔兰， 公
司为小张办理了机票、 签证、 旅
行 保 险 、 培 训 费 用 等 共 花 费
15000余元 。 3个月的培训期满
后， 小张回国， 回国三天后口头
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 理由
为公司对其不信任及拖欠工资，
但是小张对此没有提出证据证
明， 公司认为小张是由于个人原
因提出解除劳动关系， 应当按照
劳动合同中的约定交纳公司支出
的培训费用， 并按照解除劳动合
同前12个月的工资总额支付违约
金。 经过劳动仲裁和法院审理，
最终判决小张向公司支付培训费
用和违约金15000余元。

说法：
专项培训可约服务期
提前离职应付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 第22条规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
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
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
位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额不
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
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
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
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根
据上述的法律规定， 公司在与小
张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约定为小
张提供培训机会， 并承担培训费
用， 但是要求接受培训后小张要
为公司服务满5年， 否则要支付
一定培训费用和违约金。 小张在
培训结束后 ， 提出解除劳动合
同， 但是无法提出证据证明有正
当的理由， 那么应认定为属于无
故不履行服务期的情况， 就应当
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但是总额不

得超过公司支出的培训费用。
现在很多公司都会给新入职

人员提供一定的培训， 尤其是刚
毕业的学生， 这样能够让他们了
解公司的工作情况， 具备一定的
专 业 知 识 和 技 能 ， 以 便 更 快
的 适 应工作 。 由于公司提供的
这种具有针对性的培训会投入大
量的人力和物力， 使劳动者的能
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那么法
律为了保护公司的投入允许在劳
动合同中约定服务期， 并在劳动
者违反服务期的情况下支付给公
司违约金。 法官在此给毕业生提
醒一下， 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要看
清楚单位是否提供培训和是否设
立了服务期 ， 如果有这样的约
定， 就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对自己
以后的工作有一个规划， 充分考
虑服务期的问题后再订立劳动合
同， 否则违约了也要承担相应的
责任。

案例2：
试用期内查出肺结核
单位能否解聘用合同

小王是2012年北京某大学的
应届研究生， 2012年1月与某科
学院签订了就业协议书， 其中约
定在报到时小王必须接受科学院
的体检， 如果体检不合格者将不
予录用 ， 并将人事关系退回学
校。

4月小王正式去科学院报到。
由于当时小王并未取得硕士学
位， 又因为科学院有特殊情况，
没有对小王进行体检。 5月双方
签订了为期五年的聘用合同， 合
同中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

6月科学院组织对小王等新
录用人员进行体检， 在体检的过
程中发现小王的肺部异常 。 随
后， 体检医院和北京市结构病防
治所均诊断小王患有肺结核， 但
无传染性可正常工作。 7月科学
院向小王的学校发函， 以小王在
体检中查出患有继发性肺结核不
符合录用标准， 将小王的人事关
系退回学校， 并通知小王解除聘
用合同。

经过劳动仲裁和诉讼， 最终
法院判决科学院继续履行原聘用
合同。

说法：
单位聘人前未做体检
录用后难借患病炒人

《劳动合同法》 第21条规定：
“在试用期中， 除劳动者有本法

第39条和第40条第一项、 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外， 用人单位不得解
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
解除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
说明理由”。 第39条规定： “劳
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
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 在
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 ； …… ” 。 第 四 十 条 规 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
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
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
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
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
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 劳
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
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
作的； ……”。 根据上述的法律
规定， 虽然科学院与小王签订的
就业协议书中约定了体检不合格
者不予录用， 但是由于科学院自
己的原因在签订聘用合同前没有
对小王进行体检， 就自愿与其订
立聘用合同， 同时医疗机构也出
具了小王的疾病无传染性可以正
常工作的证明。 综合上述情况 ，
科学院在录用小王后， 又以其体
检结果不符合规定的接收条件为
由将其人事关系退回学校， 这样
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小王的权益，
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因此应当继
续履行双方的聘用合同。

试用期在订立劳动合同的过
程中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我国的
相关法律也对在试用期期间劳动
者的权益保护进行了明确的规
定， 首先是严格规定了试用期的
时间，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
不满一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一
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
满三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
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
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
过六个月。 其次是试用期期间的
工资， 规定要求不得低于本单位
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
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 并不
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
资标准。 最后是对试用期的过程
中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进行
了限制， 只有劳动者出现了法律
明确规定的情形时单位才能行使
解除权。

案例3：
在酒店实习胳膊被轧断
技校学生受伤是否工伤

小李是某高级技工学校的在

册学生 ， 经学校与实习单位协
商， 被安排在一个酒店实习， 实
习期为半年 。 实习过程中的一
天， 小李在酒店点心房独自一个
人上班， 在加工面粉过程中， 右
前臂被机器缠绞轧伤， 经诊断为
“右前臂旋转撕脱离断伤”， 构成
五级伤残。 事故发生后， 酒店认
为他是在校学生 ， 又处于实习
期， 因此拒绝赔偿。 学校则认为
他在工作期间受伤， 也不同意赔
偿。

说法：
毕业前无员工身份
受伤难以认定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29条规
定：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
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 享受工
伤医疗待遇”。 根据该法律规定，
只有属于工伤事故范围内的职
工， 才能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
处 理 。 而 在 校 生 并 未 与 实 习
单 位 签订劳动合同 ， 并不具备
劳动者的条件， 他们在实习单位
实习期间的身份仍然是在校学
生， 并没有因为学习场所的改变
而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可
以获得工伤保险赔偿的主体只能
是 与 用 人 单 位 建 立 劳 动 关 系
或 事 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 所
以， 实习学生不具备工伤保险赔
偿的主体资格， 不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 不过小李虽然不能享受工
伤待遇， 但是对于该次事故可以
按民事侵权纠纷来处理， 保护自
己的权益。 现在一般的高校都会
要求毕业生在毕业之前有实习过
程， 在这个期间毕业生是不具备
劳动者身份的， 那么其所受到的
伤害也不能按照工伤来处理获得
赔偿。

在此， 笔者也想提醒毕业生
一下， 在进入正式的工作岗位时
一定要与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
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
和义务的协议， 在发生纠纷时是
保护劳动者权益最重要的证据。
在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 双方
应当将劳动期限、 劳动报酬、 工
作内容、 工作地点、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 社会保险 、 劳动保
护、 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
重要内容进行明确的约定。 一般
的劳动合同都是采用单位提供的
格式文本， 在签订劳动合同时，
毕业生们一定要认真阅读里面的
条文， 充分与单位协商， 确定权
利义务。

■接受专项培训后立即辞职得交违约金
■聘用合同签订后发现员工患病难辞人
■毕业前在单位实习时受伤难认定工伤

毕业季即将来临， 很多毕业生即将告别校园， 进入职
场。 作为职场上的新人， 毕业生们又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劳
动权益呢？ 在此笔者通过几个案例， 给即将毕业的高校学
生提个醒， 同时希望大家能认真学习 《劳动法》 和 《劳动
合同法》 的相关内容， 同时， 也希望大家牢固树立诚信意
识， 求职、 应聘乃至工作中都要注重诚信。

案情回顾
一起造成人身伤亡的交通事

故， 因为事故后的治疗中使用了
“非医保药品”， 被保险人与保险
公司对于赔付标的各执一词。 日
前 ， 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保
险公司对于非医保费用不属于理
赔范围的免责条款未尽说明义
务， 更没有举证证明其未予赔付
的医药费品种属于非医保范围，
应予以赔付。

2013年6月25日 ， 某货运公
司驾驶员文某驾驶的运输车与一
辆摩托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摩托
车驾驶员侯某身负重伤。 2014年
3月， 侯某就该次交通事故的赔
偿事宜将货运公司以及为该车承
保的某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当年
6月11日， 三方在法院的主持下
达成调解。 根据调解书， 这次事
故中货运公司垫付的19988.6元
医疗费， 由货运公司自行到保险
公司理赔。

但是令货运公司没有想到的
是。 当他们进行理赔时， 保险公
司却仅赔偿给货运公司医疗费
13208.8元 ， 对于其余6779.8元 ，
保险公司拒绝赔付。 多次催收未
果后， 货运公司只得将保险公司
起诉至法院。

案件审理
在庭审中， 被告辩称， 保险

公司有6779.8元未付的原因是受
伤人有一部分医疗费是非医保费
用， 非医保费用不应属于理赔范
围， 因此应予以扣除。

法院一审认为， 双方之间的
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 保险公
司提出涉案6779.8元系不能理赔
的非医保费用， 但未提供证据证
实该非医保费用的组成， 也未提
供证据证明侯某治疗产生的非医
保费用都包含在货运公司垫支的
费用里， 因此保险公司应当承担
举证不能的后果。 2014年12月 ，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支付原
告赔偿金6779.8元， 并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保险公司不服 ， 提起上诉 。
二审审理认为， 本案车险合同中
关于 “医疗费用的赔偿应当依照
《交通事故人员创伤临床诊疗指
南》 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计
算” 的条款， 对医药用品品种进
行了限定， 属于部分免除保险人
责任的条款， 保险公司对于该条
款， 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对此尽到
了明确说明义务； 而且， 保险公
司亦没有举证证明其未予赔付的
医药费品种属于非医保范围。 据
此， 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